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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消防救援支队
关于转发《湖南省消防救援机构涉企行政检查

事项清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消防救援大队，机关各科室：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

见》（国办发〔2024〕54 号）文件，加强依法行政，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现将《湖南省消防救援机构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印发《湖南省消防救援机构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的通知

株洲市消防救援支队

2025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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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PR-2025-54001

湘消发﹝2025﹞11号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关于印发《湖南省消防救援机构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的通知

各市州消防救援支队：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

见》（国办发〔2024〕54 号）文件，加强依法行政，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队制定了《湖南省消防

救援机构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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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湖南省消防救援机构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2025 年 3 月 14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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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湖南省消防救援机构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检查事项
）

承办
机

实施依据
构

检查对象
检查
方

检查内容
式

检查频次 备注

对机关、团
体、企业、
事业等单
位的消防
监督检

1

查

设区的市
（州）、县（市、
区）级消防救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
年 4 月 29 日施行）第五十三条：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对机关、团体

援机构

、
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法律、
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
第 120 号，2012 年 11月 1日施

市消防
救援支
队、县
（市

行）第三条：直辖市、市（地区、
州、盟）、县（市辖区、县级市、
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实施
消防监督检查。

、

全省市场主
体，重点针
对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及
人员密集场

区）消防
救援大

队
所

对单位遵守
消防法律、
法规的相关
情况进行检

查

根据每月“双
随机、一公开
”

抽查计划、专
项检查计划或
者临时性特别

现场执法与
非现场执法

相结合

勤务开展检查

市、县两级检查对
象名单分别由消
防救援支队和消
防救援大队另行
公布

设区的市
（州）、县（市、
区）级消防

对消防产
品质量的
监督检

2
查

救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
年 4 月 29 日施行）第二十五条：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按照
各自职责加强对消防产品质量的
监督检查。《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公安部令第 120 号，2012 年 11
月 1 日施行）第三条：直辖市、
市（地区、州、盟）、县（市辖区、
县级市、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具体实施消防监督检查。《消防产
品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122 号，2013 年 1 月 1 日施行

援机构

）

市消防
救援支
队、县
（市、

全省市场主
体，重点针
对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及
人员密集场

区）消防
救援大

队
所

对单位使用
的消防产品
市场准入、
产品质量等
情况进行检

查

现场执法与
非现场执法

相结合

市、县两级检查对
象名单分别由消
防救援支队和消
防救援大队另行
公

结合“双随机
、一公开”抽
查计划、专项
检查计划或者
临时性特别勤

务
开展检查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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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检查事项

）
承办
机

实施依据
构

检查对象
检查
方

检查内容
式

检查频次 备注

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质
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按照各自职
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生产、流通和
使用领域的消防产品质量实施监
督管理。

对社会消
防技术服
务活动3 实

设区的

施监督检
查

市
（州）、县（市、
区）级消防救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
第 120 号，2012 年 11月 1日施
行）第三条：直辖市、市（地区、
州、盟）、县（市辖区、县级市、
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实施
消防监督检查。《社会消防技术服
务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

援机构

7
号，2021 年 11 月 9 日施行）第
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消防
救援机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本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
消防技术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

市消防
救援

理。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
人员对消防救援机构依法进行的
监督管理应当协助和配合，不得
拒绝或者阻挠。

支
队、县
（市、
区）消防

对消防技术
服务机构从
业条件、

本行政区域
内的社会消
防技术服务

活
救援大

队

动

服
务质量等情

结合“双随
机、一公开
”

现场执

况开展检查

法
抽查

市、县两级检查对
象名单分别由消
防救援支队和

计划开展检查
消

防救援大队另行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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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
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
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4

对投诉举
报的消防
安全违法
行为的核

查

设区的市
（州）、县（市、
区）级消防救

援机构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
第 120 号，2012 年 11月 1日施
行）第三条：直辖市、市（地区、
州、盟）、县（市辖区、县级市、
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实施
消防监督检查；第十八条：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按照下列时
限，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
行为进行实地核查：（一）对举报
投诉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或者其他妨碍安全疏散
行为，以及擅自停用消防设施的，
应当在接到举报投诉后二十四小
时内进行核查；（二）对举报投诉
本款第一项以外的消防安全违法
行为，应当在接到举报投诉之日
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核查
后，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依
法处理。处理情况应当及时告知
举报投诉人；无法告知的，应当
在受理登记中注明。

市消防
救援支
队、县
（市、
区）消防
救援大

队

被举报单位
针对举报投
诉内容进行
监督检查

现场执法
根据投诉举报
的实际情况确

定

依据市场主体和
人民群众的投诉
举报触发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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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
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
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5

对《责令限
期改正通

知书》的复
查

设区的市
（州）、县（市、
区）级消防救

援机构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
第 120 号，2012 年 11月 1日施
行）第三条：直辖市、市（地区、
州、盟）、县（市辖区、县级市、
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实施
消防监督检查；第二十条：对依
法责令限期改正的，应当依据改
正违法行为的难易程度合理确定
改正期限。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在
责令限期改正期限届满或者收到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进行复查。对逾期不改正
的，依法给予处罚。

市消防
救援支
队、县
（市、
区）消防
救援大

队

依程序收到
《责令限期
改正通知

书》的单位

对《责令限
期改正通知
书》指出的
消防安全隐
患问题整改
情况进行检

查

现场执法与
非现场执法

相结合

根据实际需要
确定

复查依据责令限
期改正届满或者
当事人申请触发
启动

6

对临时查
封期限届
满后的检

查

设区的市
（州）、县（市、
区）级消防救

援机构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
第 120 号，2012 年 11月 1日施
行）第三条：直辖市、市（地区、
州、盟）、县（市辖区、县级市、
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实施
消防监督检查；第二十二条：临
时查封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临
时查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仍未
消除火灾隐患的，消防救援机构
可以再次依法予以临时查封。

市消防
救援支
队、县
（市、
区）消防
救援大

队

依程序被临
时查封的单
位或使用部

位

对实施临时
查封时发现
火灾隐患整
改消除情况
进行复查

现场执法与
非现场执法

相结合

根据实际需要
确定

临时查封期限届
满后的检查依据
届满时限触发启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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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
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
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7
申请解除

临时查封

的检查

设区的市

（州）、县（市、

区）级消防救

援机构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

第 120 号，2012 年 11月 1日施

行）第三条：直辖市、市（地区、

州、盟）、县（市辖区、县级市、

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实施

消防监督检查；第二十五条：火

灾隐患消除后，当事人应当向作

出临时查封决定的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申请解除临时查封。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

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

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

同意解除临时查封的决定，并送

达当事人。

对检查确认火灾隐患已消除的，

应当作出解除临时查封的决定。

市消防

救援支

队、县

（市、

区）消防

救援大

队

依程序被临

时查封的单

位或使用部

位

对实施临时

查封时发现

火灾隐患整

改消除情况

进行复查

现场执法与

非现场执法

相结合

根据实际需要

确定

申请解除临时查

封的检查依据被

查封的当事人申

请触发启动

8

对消防救

援机构作

出的停产

停业、停止

使用决定

的核查

设区的市

（州）、县（市、

区）级消防救

援机构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

第 120 号，2012 年 11月 1日施

行）第三条：直辖市、市（地区、

州、盟）、县（市辖区、县级市、

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实施

消防监督检查；第二十七条：当

事人不执行消防救援机构作出的

停产停业、停止使用决定的，作

出决定的消防救援机构应当自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

市消防

救援支

队、县

（市、

区）消防

救援大

队

依法被责令

停产停业、

停止使用的

单位或使用

部位

对责令停产

停业、停止

使用的火灾

隐患整改消

除情况进行

复查

现场执法与

非现场执法

相结合

根据实际需要

确定

对作出停产停业、

停止使用决定的

核查依据届满时

限触发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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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检查事项

）
承办
机

实施依据
构

检查对象
检查
方

检查内容
式

检查频次 备注

申请恢复
施工、使

用、生产、
经营的检

9

查

设区的市
（州）、县（市、
区）级消防救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
第 120 号，2012 年 11月 1日施
行）第三条：直辖市、市（地区、
州、盟）、县（市辖区、县级市、
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实施
消防监督检查；第二十九条：对
被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停
产停业处罚的当事人申请恢复施
工、使用、生产、经营的，公

援机构

安
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收到书面申
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检
查，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市消防
救援支
队、

作出决定，送达当事人。
对当事人已改正消防安全违法行
为、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同意恢复施
工、使用、生产、经营；对违法
行为尚未改正、不具备消防安全
条件的，应当不同意恢复施工、
使用、生产、经营，并说明理由。

县
（市、
区）消防

依法被责令
停产停业、
停止使用

救援大
队

的

对责令停产
停业、停止
使用的火

单位或使用
部位

灾
现场执法与
非现场执法

相结
隐患整改消
除情况进行

复查

合

对申请恢复施工、
使用、生产、经营
的检查依据当事
人的申请触发启

根据实际需要
确定

动

对注册消
防工程师
执业活动
的监督检

10

查

设区的市

区）级消防
（州）、县（市、

救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
第 120 号，2012 年 11月 1日施
行）第三条：直辖市、市（地区、
州、盟）、县（市辖区、县级市、
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实

援机构

施
检查。《注册消防工程消 师

管
防
理

监
规

督
定》（公安部令第 143 号，

市消防
救援

2017 年 10 月 1日施行）第三十
八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本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消
防工程师的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
理。

支
队
（

、
市

县
、

对
域

区）消防
救援大

队

防

本
内
工

行
注
程

政
册
师

区
消
的

执业活动

对注册消防
工程师资

格
动

、
质

执
量

业
等

活
情

现场执

况进行检查

法
合结 “双随机、

一公开” 抽查
计划开展检

、

查

县两级检查对市
象
防

消
消

防

名
救
救

单
援
援

分
支
大

别
队
队

由
和
另行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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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
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
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11

公众聚集
场所投入

使用、营业
前消防安
全检查承
诺制办理
现场核查

设区的市
（州）、县（市、
区）级消防救

援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
年 4 月 29 日施行）第十五条：公
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
防安全检查实行告知承诺管理。
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
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
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
全检查，作出场所符合消防技术
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承诺，提交规
定的材料，并对其承诺和材料的
真实性负责。
消防救援机构对申请人提交的材
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予以许可。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根据消防技术
标准和管理规定，及时对作出承
诺的公众聚集场所进行核查。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
第 120 号，2012 年 11月 1日施
行）第三条：直辖市、市（地区、
州、盟）、县（市辖区、县级市、
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实施
消防监督检查。

市消防
救援支
队、县
（市、
区）消防
救援大

队

申请告知承
诺制办理的
公众聚集场

所

对采用告知
承诺制办理
公众聚集场
所投入使

用、营业前
消防安全检
查的场所是
否符合消防
安全要求进

行核查

现场执法
根据实际需要

确定

市、县两级检查对
象名单根据行政
许可申请确定

12

大型群众
性活动举
办前的检

查

设区的市
（州）、县（市、
区）级消防救

援机构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
第 120 号，2012 年 11月 1日施
行）第三条：直辖市、市（地区、
州、盟）、县（市辖区、县级市、
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实施

市消防
救援支
队、县
（市、
区）消防

举办大型群
众性活动的

场所

对举办大型
群众性活动
的场所是否
符合消防安
全要求进行

现场执法
根据实际需要

确定

市、县两级检查对
象名单依据公安
机关治安部门书
面通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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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
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
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消防监督检查；第十六条：对大
型群众性活动现场在举办前进行
的消防安全检查，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应当在接到本级公安机关治
安部门书面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
日内进行检查，并将检查记录移
交本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

救援大
队

核查

说明：1．本清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严禁本系统省、市、县三级行政执法机关（含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重复行政检查。

3．各级消防救援机构对于未列入清单的涉企行政检查事项一律不得实施行政检查；违规实施的，企业有权拒绝接受检查，并可以向湖南省消防救援总

队法制与社会消防工作处（联系电话：0731-88119252，电子邮箱：hnxffzc@163.com）和省司法厅（联系电话：0731-84588562，电子邮箱：zhifajianduchu111@163.com）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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